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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源排放温室气体（CO2）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火电行业）（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28192]一、项目背景
（一）任务来源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火电行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同时也是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重点行业，其排放数据的精准监测、准确核算、有效监管是落实“双碳”目标、运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施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的核心支撑。近年来，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推动从传统核算模式向 “核算 + 监测” 并举模式转变，对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性能、运行稳定性、数据准确性、全生命周期质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现行标准体系来看，我国虽已发布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碳监测分析方法、通用型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火电厂烟气二氧化碳监测技术规范等相关文件，但尚未形成专门针对火电行业高温、高湿、复杂烟气组分、宽范围流速、长时间连续稳定运行等工况特点的二氧化碳自动监测系统专用技术标准，导致设备选型、性能检测、安装验收、运行维护、数据判定、质量监管缺乏统一、专用、可操作的技术依据，不同厂商设备性能差异较大、现场适配性参差不齐、数据质量难以保障，已不能满足火电行业碳监测、碳核算、碳交易的刚性需求。
在此背景下，为补齐火电行业碳监测技术标准短板，统一监测系统技术门槛，规范监测设备与监测行为，提升碳排放数据质量，启动《固定源排放温室气体（CO₂）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火电行业》编制工作。本标准聚焦火电行业固定源排放特征，明确监测系统组成、技术要求、性能指标、测试方法、数据质量控制及质量保证措施，适用于以燃煤、燃气、燃油等化石燃料为主要燃料的火力发电厂锅炉、工业 / 民用锅炉、工业窑炉等固定排放源二氧化碳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设计、生产、选型、安装、验收、运行维护、性能检测与监督管理；生活垃圾焚烧炉、危险废物焚烧炉等以化石燃料作为辅助燃料的固定源排放二氧化碳自动监测系统，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二）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制严格按照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开展，坚持科学严谨、问题导向、行业适配、衔接统一的总体思路，历经调研论证、草案起草、方法验证、专家审查、修改完善等阶段，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2025年1月—2025年3月，标准编制组正式成立，明确编制任务分工、时间节点与技术路线，全面启动资料收集与行业调研，正式启动工作。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粤港澳生态环境科学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碳实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地方煤矿有限公司、中理检验有限公司组成的编制团队，全面梳理国内外温室气体监测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与文献资料，先后对多家典型火电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覆盖燃煤发电机组、燃气机组、生物质掺烧机组、垃圾焚烧发电等多种类型设施，系统掌握不同机组负荷特性、烟气工况、排放浓度、监测点位条件、设备运行状况与日常运维难点，并收到陕榆林能源集团横山煤电有限公司、榆能榆神热电有限公司、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煤电力有限公司、中煤能源新疆煤电化有限公司、广东能源集团节能降碳有限公司等单位提供详细数据参数。
2025年4月—2025年6月，编制组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结合火电行业监测点位布设、系统安装条件、数据传输规范、质量控制要求，对照HJ75、HJ 76等现行标准，确定标准总体框架与核心技术内容，起草标准草案与编制说明初稿。重点对系统组成、功能要求、性能指标、测试方法、不确定度计算、质量保证体系等内容进行逐条论证，形成内部讨论稿。
2025年7月—2025年12月，编制组组织开展实验室性能验证与火电企业现场比对验证。实验室验证覆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气体滤波相关红外法、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可调谐激光吸收光谱法等主流技术原理设备，测试项目包括响应时间、重复性、线性误差、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环境温度影响、供电电压影响、进样流量影响、干扰成分影响、平行性等指标；现场验证选取典型燃煤机组、燃气机组排放口，开展二氧化碳正确度、流速正确度、温度正确度、湿度正确度比对测试，收集有效验证数据，为指标设置提供科学支撑。
2025年12月—2026年4月，编制组先后组织召开多次专家技术研讨会，邀请生态环境管理、标准研究、监测仪器、火电运行、检测核查等领域专家，对标准框架、技术内容、指标限值、测试方法进行全面审查，重点围绕火电行业适用性、指标合理性、方法可操作性、标准衔接性等提出修改意见。编制组对意见逐条梳理、逐项落实，修改完善标准文本与编制说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14014]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一）适配火电行业特征，对标国际碳交易严苛要求
火电具有高负荷、高烟温、高湿、高干扰等典型工况，对监测系统可靠性、抗干扰性要求远高于一般行业。国际碳市场对监测偏差与稳定性要求严格，火电作为碳市场核心行业，亟须制定贴合工况、指标严格的专项标准。
（二）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支撑高质量发展
根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文件精神，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同时鼓励制定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团体标准。目前国家生态环境白哦准《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碳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开征求意见，本标准在该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收严核心技术指标，联合业内多家火电企业共同编制。核心在于强化企业严格自治，凝聚火电行业发展共识，整合行业优质技术资源与成熟管理经验，推动各参与企业主动参与标准研讨、明确自治方向，将高标准的碳监测要求内化为企业自身的管控准则，自觉规范监测行为、强化全流程质控、提升数据可信度，实现企业自我约束、自我提升、自我规范。
[bookmark: _Toc13073]三、监测方法、仪器调研与国内外标准研究
（一）二氧化碳监测分析方法研究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碳监测方法发展成熟，主要分为化学法、色谱法、光谱法三大类，其中适用于连续自动监测的方法以光谱法为主。非分散红外吸收法基于二氧化碳对 4.26μm红外辐射的选择性吸收，遵循朗伯-比尔定律，具有结构简单、响应快、稳定性好、运维成本低、适合工程化应用等优势，是目前火电行业应用最广泛的技术路线；气体滤波相关红外法通过气体滤波进一步消除背景干扰，测量准确度更高，适用于低浓度与复杂干扰工况；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可同时实现多组分气态污染物监测，适用于需要同步监测多种污染物的场景；可调谐激光吸收光谱法选择性极强、抗干扰能力突出，测量下限低、响应速度快，适用于高湿度、高粉尘、低浓度二氧化碳监测。
（二）国外相关标准与技术体系研究
国际标准化组织、欧盟、美国、日本等均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自动监测标准体系，代表国际先进水平。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12039 规定了固定源排放自动测量系统性能特征，明确响应时间、重复性、线性、漂移、环境影响、干扰影响等核心指标；欧盟 EN 15267-3 对自动监测系统实验室检测与现场检测提出全面要求，强调系统适应性、数据有效性与质量控制；美国 EPA 40 CFR Part 75 作为全球应用最成熟的碳监测法规，对二氧化碳浓度、流速、湿度监测正确度、校准误差、线性检查、比对频次、数据有效率等作出严格规定，建立了完善的数据质量与追溯体系；日本 JIS B7986 针对烟气二氧化碳连续分析仪，规范了仪器基本性能、环境适应性与安全要求。
（三）国内相关标准与技术规范研究
国内已发布多项与二氧化碳监测相关的标准和技术文件，主要包括 HJ 76、HJ 870、HJ 1240、GB/T 40789、DL/T 2376、T/CAEPI 47 等。HJ 76 作为烟气连续监测系统通用技术要求，为系统结构、功能、测试方法提供了基础框架；HJ 870、HJ 1240 规定了二氧化碳实验室 / 现场监测方法；DL/T 2376 针对火电厂烟气二氧化碳监测提出技术规范；T/CAEPI 47 是国内首个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团体标准。
[bookmark: _Toc14150]四、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编制严格遵循科学、规范、务实的原则，结合附件编制说明中项目背景、工作过程及技术要求，明确完整的技术路线，具体如下：
（1）启动筹备阶段：正式启动标准编制工作，组建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组成的专业编制组，明确各成员单位分工职责、工作节点及核心任务；系统梳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固定源碳排放监测相关政策法规，重点研读HJ系列、ISO系列、欧盟EN系列等国内外相关标准及技术资料，结合火电行业碳监测管理实际，明确标准编制的依据、范围及核心导向，为后续工作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2）调研实测阶段：开展全行业系统性实地调研，覆盖燃煤发电机组、燃气机组、生物质掺烧机组、垃圾焚烧发电等多种类型火电设施，走访多家典型火电企业，全面掌握不同机组负荷特性、烟气工况、排放浓度、监测点位条件、设备运行状况及日常运维难点；同步收集陕榆林能源集团横山煤电有限公司等单位提供的详细数据参数，选取多台代表性机组开展全流程现场比对测试，对二氧化碳监测单元、废气参数监测单元等关键设备的性能指标进行实测验证，累计获取上千组有效测试数据，全面梳理行业现存痛点，明确标准编制的重点、难点及优化方向。
（3）框架搭建阶段：结合前期调研结果、现场实测数据及火电行业高负荷、高烟温、高湿、高干扰的工况特点，搭建标准整体框架，明确标准涵盖的十一章及五个附录核心内容，界定各章节逻辑脉络、技术范畴及重点要求；重点明确监测计划、系统设计、安装条件、调试检测、数据处理等核心章节的核心框架，确保框架设计贴合火电行业实际，覆盖监测全生命周期，衔接现有标准体系，为后续技术指标论证及草案编制提供清晰指引。
（4）指标论证阶段：立足“严于国标、强化企业自治”的核心要求，联合参与编制的火电企业、科研机构及技术专家，开展核心技术指标论证工作；在现行国家标准基础上，结合火电行业工况特点及实测数据，进一步收严系统响应时间、示值误差等关键技术参数，新增变异性评估、校准函数有效性评估两项分级评价指标，按A、B、C三级明确限值，完善性能评价体系；充分整合行业优质技术资源与成熟管理经验，确保各项技术指标科学合理、可落地、可执行，适配火电行业精细化管控需求。
（5）草案编制阶段：依据搭建的标准框架及论证确定的核心技术指标，组织编制组成员起草标准草案及配套编制说明；明确标准适用范围、术语定义、系统设计、安装调试、验收运维、数据采集处理与上报等全流程技术要求，确保草案内容全面、条款清晰、表述规范；同步完成草案初稿编制，重点突出火电行业专项特色，衔接碳监测、碳核查、碳履约相关管理要求，确保草案符合公文规范及行业实际应用需求。
（6）研讨完善阶段：组织编制组开展多轮内部技术研讨，针对草案条款、技术指标、表述规范、逻辑衔接等内容进行逐一梳理，结合各成员单位意见进行修改完善；邀请行业权威专家召开专家咨询会，对标准框架、核心条款、技术可行性、指标合理性等进行逐条论证，充分吸纳专家合理意见，优化完善草案内容，解决编制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题；经过多轮修改打磨，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确保征求意见稿科学、规范、贴合行业需求。
具体标准制订路线详见图1。
[image: a837677b1462bff22b0b6b6d0b57cf66]图1 标准制订路线图
[bookmark: _Toc3083]五、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适用范围。本标准聚焦火电行业主体工艺，覆盖燃煤、燃气、燃油各类锅炉与窑炉，明确焚烧炉类源可参照执行，既突出专用性，又保持适度覆盖面，满足行业监管需求。
术语和定义。结合火电碳监测特点，新增系统合成不确定度、校准函数、控制图等术语，统一系统响应时间、漂移等定义，与现行标准保持一致，避免理解偏差。
系统组成。针对火电行业长期稳定运行需求，强化采样伴热、预处理、自动质控、数据安全、通讯传输等模块，明确系统必须具备浓度测量、参数监测、流量计算、数据存储、自动校准、异常报警、操作记录等完整功能，确保满足碳排放核算要求。
技术要求。外观要求明确铭牌信息、防腐、防尘、防雨、结构牢固；工作环境区分室内与室外安装条件，适应火电现场复杂环境；电气安全明确绝缘电阻、漏电保护、防雷要求，保障设备与人员安全；核心功能重点规范采样探杆与探头加热温度不低于 120℃且高于露点 10℃以上、伴热管线恒温、除湿出口露点控制、稀释法音速小孔压力监控、稀释气流量稳定、自动校准与自动质控、数据数字信号输出、日志不可篡改、软件升级数据备份等关键内容，从源头解决现场运行常见问题。
关于性能指标。指标设置充分结合验证数据，覆盖响应时间、重复性、线性误差、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环境影响、流量影响、压力影响、电压影响、干扰影响、振动影响、正确度等，实现全维度性能评价。针对二氧化碳正确度，按照排放浓度分段设置要求，兼顾高、中、低浓度场景合理性；针对流速、湿度正确度，结合火电工况适当收严，确保排放量计算准确；所有指标限值均经过验证，主流设备均可稳定达到。
性能测试。分为干态测试与动态工况测试，干态测试验证系统基础性能与线性关系；动态工况测试模拟温度、湿度、流量、压力变化，检验实际工况适应性，测试程序规范、步骤清晰、可操作性强，能够全面客观评价系统性能。
数据质量控制。引入控制图管理，实现漂移与精度连续监控；明确异常值判定、数据筛选、校准函数建立、可变性计算要求，确保数据质量可控。
系统合成不确定度。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将仪器固有不确定度、环境影响、样气制备波动、干扰影响、管路与响应时间影响纳入计算，实现数据质量可量化、可评价、可追溯，与国际先进要求接轨。
质量保证。建立覆盖安装、调试、验收、运行、校准、维护、数据审核、异常处置的全流程质量保证体系，强化操作留痕、日志存储不少于 1 年、参数修改记录、数据防篡改等要求，确保监测系统长期稳定运行、数据持续有效。
（二）标准主要技术指标与国家标准对比
本标准与《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碳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征求意见稿）》核心技术指标对比显示，二者在外观要求、大气压、供电电压频率、漏电保护等基础项基本一致，均明确产品铭牌信息、供电与接地防护要求。本标准在系统组成上细化为温室气体分析、数据采集、处理及专线通讯单元，结构更聚焦温室气体监测专用架构；环境适应性更优，相对湿度放宽至≤95%，原位系统温度范围更宽，并新增震动等级标注、样气压力影响考核及系统合成不确定度要求。性能指标方面，本标准按 A、B、C 三档分级设定，线性误差、零点与量程漂移、温度影响、干扰影响等关键指标严于国标，系统响应时间分档管控，最高等级 50s，平行性控制更严格，整体技术要求更精细、分级更清晰，适配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需求。本标准核心技术指标与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对比详见表1。
表1 标准核心技术指标对比表
	序号
	指标
	本标准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碳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征求意见稿）》

	1
	系统组成
	温室气体分析单元、数据采集单元、数据处理单元和专线通讯系统
	系统结构主要包括样品采集和传输装置、预处理设备、分析仪器、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二氧化碳自动质控设备、其它辅助设备等。依据测量方式和原理的不同，系统由上述全部或部分结构组成。

	2
	外观要求
	GAMS-CO2应具有产品铭牌，标有仪器名称、型号、生产单位、出厂编号、制造日期、测量量程等信息。

	系统应具有产品铭牌，铭牌上应标有产品名称、型号、生产单位、出厂编号、制造日期、测量量程等信息。

	3
	环境温度
	在室内时：仪器间环境温度：（15～35）℃、原位系统环境温度：（0～65）℃；在室外时：仪器间环境温度（-20～50）℃、原位系统环境温度：（-30～65）℃；
	室内环境温度：（15～35）℃；室外环境温度（-20～50）℃；

	4
	相对湿度
	≤95%
	≤85% RH

	5
	大气压
	（80～106）kPa
	（80～106）kPa

	6
	供电电压和频率
	AC（220±22）V，（50±1）Hz；
	AC（220±22）V，（50±1）Hz；

	7
	震动等级影响
	应标注系统的振动等级及振动对系统读数的影响；例如采用VC等级；
	未明确

	8
	绝缘电阻
	不应低于100MΩ
	不小于20 MΩ

	9
	漏电保护
	系统应配置有独立的漏电保护装置，具备良好的接地措施。室外安装设备应具有防止雷击等对系统造成损坏的保护措施。
	系统应具有漏电保护装置，具备良好的接地措施，防止雷击等对系统造成损坏。

	10
	系统响应时间
	A:50s
B:100s
C:200s
	≤200s

	11
	线性误差
	A:0.5%
B:1.0%
C:2.0%
	±2% 

	12
	20h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A:0.5%
B:1.0%
C:2.0%
	±2% 

	13
	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
	A:0.5%
B:1.0%
C:2.0%
	±5% 

	14
	进样流量变化的影响
	A:0.5%
B:1.0%
C:2.0%
	±2% 

	15
	供电电压变化的影响
	A:0.5%
B:1.0%
C:2.0%
	±2% 

	16
	干扰成分的影响
	A:1.0%
B:2.0%
C:4.0%
	±5% 

	17
	样气压力影响
	A:0.5%
B:1.0%
C:2.0%
	/

	18
	平行性（再现性）
	A:1.1%
B:2.2%
C:3.3%
	≤5%

	19
	系统合成不确定度
	A:0.5%
B:1.0%
C:2.0%
	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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